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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2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市级
资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各大中专院校，各创业孵化基地：
为鼓励和扶持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根据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闽人社办〔2022〕15号）和《泉州市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泉财社〔2019〕318号）精神，今年决定继续遴选资助一批优秀创业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申报
省内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和省外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福建生源）在校生或毕业五年内（毕业证书时间为2017年1月1日及以后）在泉创业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含香港、澳门、台湾高校毕业生及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回国毕业生）按照闽人社办〔2022〕15号文件要求，登录“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申报时间截止至4月8日17:30，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操作过程如有疑问，可联系平台技术人员，联系方式0591-87540939。提交的信息和资料必须完整、真实有效,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评审和资助资格，并列入诚信黑名单。
二、项目评审
(一)书面评审
5月31日前，组织评审专家从市场前景、技术含量、产品创新、经营团队、发展战略等方面对创业申报项目进行集中书面评审。
（二）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由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负责开展，各地应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和个人健康防护条件下安排至少2名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入选项目办公（经营）场所、经营资质和营业状况等进行现场查核并填写实地考察情况表（可登录申报平台下载打印）。实地考察应在6月10日前完成。
被考察对象应按闽人社办〔2022〕15号文件要求提供材料，并附毕业证书复印件（在校生提供学生证或学校证明）、《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表。所有材料一式4份，均需加盖申报企业、县（市、区）人社部门公章并装订成册。
考察中如发现与申报情况明显不符或弄虚作假的，取消其评审资格，同时进行相应项目递补。
（三）确定结果
1.市级创业项目评审资助。市级创业项目资助依据申报平台产生的书面评审和实地考察结果，按得分从高到低遴选资助一批优秀创业项目。已获得往年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市级资助的不再重复资助。
2.省级创业项目评审推荐。省级创业资助项目依据申报平台产生的书面评审和实地考察结果，结合省上年度指标数量，按得分从高到低，从中择优推荐参加省级创业项目资助评审。已获得往年省级资助的不再重复推荐。
三、工作要求
（一）今年扶持大中毕业生创业项目依然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各地务必高度重视，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工作落实。
（二）在疫情防控阶段，各地要广泛通过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加大对评审工作和政策措施的宣传，鼓励动员创业毕业生积极参与，切实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市级资助项目的网上申报工作。
（三）创业项目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创业企业支付员工工资、缴交场地租金、购置原料设备、日常办公经费等与创业活动有关的支出，不得用于炒股、借贷、个人玩乐等非项目生产经营性支出。各受助单位要建账核算，记账凭证所附原始凭证应真实、合法、完整。从接受补助起三年内，要按年度于每年12月15日前向工商注册所在地县（市、区）人社部门报送补助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
    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联系人：何丽安，联系电话：28133660，邮箱：236004158@qq.com。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2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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